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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
月14日9:15—15:00。

2、现场召开地点：江西省新余市赛维大道1950号新余电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浩先生
6、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1 人，代表股份 42,834,4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7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37,18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5,653,4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4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9人，代表股份 5,653,4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44％。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大会。公司董事会聘请江西轩瑞律师事务

所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列席会议并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决议：
1、《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2,616,49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99.4911％；

反对 13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3222％；弃权 80,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186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435,4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96.1440％；反对13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
的2.4410％；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
数的1.4151％。

肖浩如女士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2,615,39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99.4885％；

反对 1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3247％；弃权 80,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186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434,3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96.1245％；反对1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
的2.4604％；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
数的1.415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42,616,49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99.4911％；

反对 13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3222％；弃权 80,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186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435,4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96.1440％；反对13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
的2.4410％；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
数的1.415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02《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42,615,89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99.4897％；
反对 13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3236％；弃权 80,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186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434,8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96.1334％；反对13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
的2.4516％；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
数的1.415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03《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42,615,29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99.4883％；

反对 1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3247％；弃权 80,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187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434,2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96.1228％；反对1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
的2.4604％；弃权8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
数的1.4168％。

本议案已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04《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42,614,89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99.4873％；

反对 13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3257％；弃权 80,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187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433,8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96.1157％；反对13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
的2.4675％；弃权8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
数的1.4168％。

本议案已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05《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42,615,99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99.4899％；

反对 13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3233％；弃权 80,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186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434,9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96.1351％；反对13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
的2.4498％；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
数的1.4151％。

本议案已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06《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42,615,99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99.4899％；

反对 13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3233％；弃权 80,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186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434,9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96.1351％；反对13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
的2.4498％；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
数的1.4151％。

本议案已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07《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
同意42,615,99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99.4899％；

反对 13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3233％；弃权 80,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0.186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434,9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96.1351％；反对13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数
的2.4498％；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总
数的1.4151％。

本议案已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罗小平律师、况阳春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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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19号新希望国际大厦A座16层公

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江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9人，代表股份 145,413,9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8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1,016,1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114,397,7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450％。
2、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84 人，代表股份 2,170,4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4人，代表股份2,170,4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5％。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杨雨佳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采取非累积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部分管理制度。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916,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9％；反对42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72,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0784％；反对4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964％；弃权
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51％。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922,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19％；反对42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78,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3456％；反对4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92％；弃权
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51％。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922,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19％；反对42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78,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3456％；反对4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92％；弃权
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51％。

1.04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886,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4％；反对4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4％；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43,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7100％；反对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648％；弃权
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51％。

1.05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886,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4％；反对45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7％；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43,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7100％；反对4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524％；弃权
6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76％。

1.06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916,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9％；反对42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72,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0784％；反对4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964％；弃权
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51％。

1.0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912,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5％；反对42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0％；弃权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69,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9172％；反对4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964％；弃权
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64％。

1.08 关于修订《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928,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63％；反对41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1％；弃权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85,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6451％；反对4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85％；弃权
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6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947,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93％；反对39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2％；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4,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8.5159％；反对3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687％；弃权
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5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杨雨佳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5-191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贾双谊先生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领益大厦15楼会议室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广东领益智造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662人，代表股份 4,427,203,92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的

60.5943%，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的60.9131%。
1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4,139,524,321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的

56.6569%，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5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658人，代表股份 287,679,608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的 3.9374%，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8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61人，代表股份287,679,908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的

3.9374%，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0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的0.0000%，占

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658 人，代表股份 287,679,608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的

3.9374%，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81%。
（3）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律顾问及其他相关人

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16,500,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2%；反对9,

722,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6%；弃权98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976,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94%；反对9,722,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95%；弃权981,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11%。

表决结果：通过。
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4,143,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9%；反对2,

751,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1%；弃权30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619,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62%；反对2,751,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4%；弃权308,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3%。

表决结果：通过。
3、以特别决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

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4,055,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2,

768,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弃权3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531,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56%；反对2,768,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22%；弃权380,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2%。

表决结果：通过。
3.02审议通过了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3,991,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4%；反对2,

757,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弃权45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466,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32%；反对2,757,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84%；弃权45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5%。

表决结果：通过。
3.03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4,00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7%；反对2,

748,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1%；弃权4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47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69%；反对2,748,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4%；弃权453,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7%。

表决结果：通过。
3.04审议通过了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3,832,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反对2,

763,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6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308,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81%；反对2,763,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07%；弃权607,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1%。

表决结果：通过。
3.05审议通过了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3,84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1%；反对2,

741,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62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31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13%；反对2,741,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8%；弃权62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9%。

表决结果：通过。
3.06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3,843,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1%；反对2,

735,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弃权6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319,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18%；反对2,735,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10%；弃权624,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72%。

表决结果：通过。
3.07审议通过了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3,98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4%；反对2,

735,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463,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1%；反对2,735,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10%；弃权480,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0%。

表决结果：通过。
3.08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4,16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2,

593,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弃权4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641,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37%；反对2,593,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15%；弃权445,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8%。

表决结果：通过。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3,89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4%；反对2,

637,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6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375,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13%；反对2,637,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0%；弃权666,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18%。

表决结果：通过。
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3,915,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7%；反对2,

615,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弃权67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391,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68%；反对2,615,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93%；弃权672,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9%。

表决结果：通过。
6、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4,068,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2%；反对2,

61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弃权5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544,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02%；反对2,61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90%；弃权520,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8%。

表决结果：通过。
7、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

发行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4,11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2%；反对2,

620,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弃权46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590,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61%；反对2,620,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08%；弃权469,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31%。

表决结果：通过。
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3,994,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5%；反对2,

599,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7%；弃权6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470,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42%；反对2,599,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4%；弃权610,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3%。

表决结果：通过。
9、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3,966,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9%；反对2,

608,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9%；弃权628,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442,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48%；反对2,608,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9%；弃权628,
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4%。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和制定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4,14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9%；反对2,

598,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7%；弃权4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618,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59%；反对2,598,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2%；弃权462,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09%。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18,105,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5%；反对3,

769,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弃权5,329,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8,58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373%；反对 3,769,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02%；弃权 5,
329,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525%。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H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22,416,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9%；反对4,

186,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弃权6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2,892,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57%；反对4,186,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54%；弃权600,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2842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25-082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启丰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7日（星期五）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09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18,805,7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480％。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0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87,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8,4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0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18,647,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96％；

2、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
海分所张乾律师、夏煜鹏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大会审议的各项提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
以下提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
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8,538,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65％；反对240,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10％；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6.0009％；反对 2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954％；弃权
2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37％。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非银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并由关联方提供
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8,514,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21％；反对26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4％；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6,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3.0290％；反对 2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673％；弃权
2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3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张乾、夏煜鹏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098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

被担保对象担保、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根据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和公司相关项目发展需要，近日，公司拟与相关融资机构签
订协议，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益阳荣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荣诚”）与国

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存续融资本金余额不超过2,624.57万元，由公司继续为上述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4,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60个月。同时，益阳
荣诚以自有资产为上述融资继续提供抵押担保。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益阳荣诚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各级全资、控股下属

公司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98.40%

超过70%

本 次 担 保 金 额
（万元）

4,000

-

本 次 担 保 前 担
保余额（万元）

-

-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万元）

4,000

-

本次担保前可用
担保额度（万元）

-

3,087,693

本次担保后可用
担保额度（万元）

-

3,083,693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益阳荣诚；
2、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8日；
3、注册地点：益阳高新区康富南路12号；
4、法定代表人：孙杰；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12.33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水电代缴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益阳荣诚98.78%股权；
8、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5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548.95
负债总额

59,581.32
净资产

967.63

2025年1-10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990.62
利润总额

-166.43
净利润

-130.19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1、保证担保协议方：公司与国民信托；抵押担保协议方：益阳荣诚与国民信托。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国民信托签署的《保证合同》；益阳荣诚与国民信托签署《信托贷款合

同》、《抵押合同》，分别继续为益阳荣诚上述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3、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债权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履行的所有义务、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向债

权人支付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等。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
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因债务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在《主债权合同》
项下应向债权人履行的义务、责任而给债权人造成的全部直接或间接损失。债务人在《主债权合同》
项下的所有因债务人的义务、责任产生的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违约金、补偿金、损害赔偿金和所有其它
应付费用；及/或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因保证人义务、责任产生的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违约金、补
偿金、损害赔偿金和其它应付费用。债权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权利及/或《主债权合同》项下对债务人
的权利而发生的所有费用、支出及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通讯费、
评估费、翻译费、执行费等。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前述担保计划

范围内。关于本次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
益阳荣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拥有控制权，能够掌握其财务状况；上述被担

保子公司经营风险较小，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更好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益阳荣诚有足够的能力偿还本次融资。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442.0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7.55%。其中公司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77.55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2.20%，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114.11亿元。

七、备查文件
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25-054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亿力集团”）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1月4日至2026年2月3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670,0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其中，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11月14日收到亿力集团出具的《关于减持太阳电缆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获悉亿力集团于11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973,3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5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623,374股。本次减持前，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5%；本次减持后，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3.9%。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股东权益变动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0,835.0014
10,835.0014

0

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西三环路19号金山橘园工业区项目D-1号楼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亿力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973,3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5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623,
374股。本次减持前，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5%；本次减持后，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3.9%，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太阳电缆

上升□ 下降√

减持股数（万股）

797.3374
797.3374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1月4日至2026年2月3日），以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670,0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的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是□ 否√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5
15
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0,037.664
10,037.664

0

减持比例（%）

1.1
1.1

002300
有□ 无√

占总股本比例（%）

13.9
13.9
0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太阳电缆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